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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策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27日起停牌，并于2016年1

月27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根据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公司管理层自 2012年初便开始不断寻找能保持

公司新的持续盈利能力的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新兴产业，最终确定了“互

联网＋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 

2015 年 10月，公司收到证监会签发的《关于核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27 号），同意公司收购闻泰通讯 51%

股权，目前已完成资产过户。该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闻泰通讯 51%股权，闻

泰通讯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增加了以智能手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产品

的研发与制造业务，并将以此为契机为公司业务转型智能移动通讯终端设计制造

业务之“互联网+”平台企业打下坚实基础，优化了公司的业务结构，增强了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将获得改善，从而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收购闻泰通讯余下 49%股权资产过户的相关工作，将

实现 100%控股闻泰通讯。 

  同时，为更好发展“互联网+大健康产业”，彻底实现公司转型发展，公司

拟收购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且发展前景良好的资产，以保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健康的发展。 

（2）重组方案框架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境外独立第三方。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购买资产。 



标的资产类型：系电子行业类资产。 

     二、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与交易对方

就重组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商讨，就标的资产所涉事项进行了全面周密的洽商谈

判。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着力做好信息保密工

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定期发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拟收购的标的公司系境外资产，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方积极

开展对标的公司相关资料的英汉互译工作、研究标的公司资料，并反复论证收购

方案。同时，为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也积极组织了相关方对本次收购风

险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估。 

公司已初步拟定重大资产重组框架方案，并与交易对方就拟收购标的的整体

估值、拟收购股权比例及相关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展开积极磋商，目前尚未达成

一致意见。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年 1月 27日发布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自 2016年 1月 27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月 27日起连

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3 月 23 日披露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在上述停牌期间，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上述信息披露文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虽然交易双方都相互认可对方的主营业务、行业地位，但交易双方就拟收购

标的的整体估值、拟收购股权比例及相关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四、承诺 

  公司将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及时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在披露投

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复牌安排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于近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



开情况公告同时股票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产业转型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对广大

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